石民字〔2021〕54号
关于进一步做好当前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兜底保障成果工作的紧急通知
各乡（镇）便民服务中心，县城市社区社会事务办公室：

近期，省、市、县分别召开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调度会，对前期工作进行总结梳理，对下一阶段工作进行部署安排。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好相关会议精神，做好当前巩固拓展脱贫攻坚兜底保障成果工作，抓实问题整改，有针对地补短板、强弱项，保障好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要严格落实对象精准保障的要求。要做好在保对象研判工作，对已经在保但不再符合条件的对象，应对其家庭收入稳定性进行评估，符合低保延退政策的，按照规定给予半年至二年不等的延退期。对家庭条件明显好转但仍有重病重残对象需要照护的家庭，可通过户内减人或降低补差水平的方式进行调整。对已退出低保的对象以及正在信访要求纳入低保的对象进行复查，综合考虑其就业、收入水平等因素，确保退出或纳入对象理由充分，做到应保尽保、应退尽退。排查集中供养特困人员档案资料是否完善、保障是否精准。

二、要着力解决对象漏保、过度保的问题。要把排查漏保、过度保作为当前巩固拓展脱贫攻坚兜底保障成果的重点，对残疾人、困难老年人、困境儿童以及家庭结构复杂的低保边缘家庭和支出型困难家庭进行大排查，在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突发严重困难户等三类对象中查户内是否漏人，在重度残疾人家庭中查是否漏户，在保障对象中查标准是否符合补差水平，通过以户找人，做到整户识别、按人施保。要重点排查低保户中有劳动能力和特困户中有儿有女（儿女无赡养能力除外）享受保障的对象，对未及时纳入或退出的对象要做好佐证资料的收集。
三、要提高对象审核确认效率。各乡镇（城市社区）要提高救助受理、审核、入户调查、审核确认的效率，统筹安排好受理、核对和审核确认的时间，按照省民政厅印发的《江西省最低生活保障操作规程》有关要求，做到当月申请当月确认、当月发放救助资金，切实解决低保受理、审核、审批过程过长的问题。
四、要进一步完善乡镇、村两级台账资料。乡镇、村两级台账格式是否按照县局统一的格式和10个台账的内容进行完善；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照料护理协议填写是否完整、规范，重点关注：是否有签订时间（包括2021年之前纳入的时间应写2021年1月**日、2021年当月新增的应写当月时间）、是否签字按手印、是否体现自理能力等级、照料护理协议上照料护理人社保卡号与护理补贴发放台账中的账号是否一致、探视人与照料护理人是否一致、是否对长期在外务工的照料护理人进行了更换、探视巡访记录表填写是否规范、探视巡访方式填写是否存在一年都是同一个探视方式、对象满80-90岁高龄的探访方式是否为视频连线、探访内容填写是否存在精神残疾但“精神状态”一栏填写良好、记录表中“服务对象需解决的问题”一栏一年以来是否都未有需求；临时救助台账是否体现第五道保障线、救助时间是否有误等问题；分散供养特困户上资料袋内是否有特困供养证、是否存在“脏、乱、差”现象、是否知晓自己照料护理人是谁、是否知晓照料护理人每月会上门对其进行照料护理、是否知晓照料护理人享受了照料护理补贴等问题；排查低保证、特困供养证是否审核更新。
五、要压实工作责任。各乡镇要高度重视做好当前巩固拓展脱贫攻坚兜底保障成果工作，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部署、亲自过问，分管负责同志要亲自协调、亲自组织，采取有力措施，重点对省检查组、市督导组、县督导组和县局督导组发现的问题进行评估研判和全面核查，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确保所有问题在12月17日前全部整改到位。

各乡镇在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兜底保障成果工作中遇到的重大问题，请及时与县民政局社会救助股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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